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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久才

伴随着郭敬明和
于正的道歉，这次起于
百余位编剧作家《抄袭
剽窃者不应成为榜样》
的联名信事件，迎来了
一个暂时性的结局。

其中所谓的“抄袭
剽窃”，指的正是郭敬
明侵犯庄羽著作权以
及于正侵犯琼瑶著作
权两案，两起案件都分
别被法院认定存在著
作权侵权事实。

两案判决后，两名
被告人除了履行经济
赔偿之外，都没有主动
履行赔礼道歉，最终都
分别在两原告提请强
制执行之后，如判决主
文所说，分别于报纸或
网站刊出了各自判决
的主要内容，并由两被
告承担了相应费用。

此次百余名编剧
集体联名抵制，但倘若
没 有 人 民 日 报（侠 客
岛）的点名批评，以及
两人各自有着正在参
与制作的综艺节目和
正在上映的影视作品
的大背景下，两人是否
会一改“15 年”以及“6
年 ”来 拒 绝 道 歉 的 态
度，尚未可知。

那么，郭敬明、于
正是不是真的需要道
歉？为何能拖这么久才
道 歉 ？以 及 如 果 不 道
歉 ，是 不 是 就 这 样 结
束？诸如此类的一系列
问题，仍困扰着我们。

赔礼道歉作为我
国民事责任承担上的
一种特色形式，虽然

如今无论学界还是民众都已
经普遍接受，但其在设立之
初还是有着不小的争议。最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填平原则①的民
事救济角度出发，赔礼道歉显然是一种
对精神损害的救济渠道，但只有真心实
意的道歉才可能起到弥补被侵权人精
神损害的效果，虚伪的强制性赔礼道
歉，不仅不能起到对侵权人的良心谴
责，更无法切实弥补被侵权人的精神损
害，有时甚至还会导致被侵权人再次被

“恶心到”，从而起了反作用；二是从合
理性与合宪性的角度，强制性赔礼道歉
违反了人的良心自由与表达自由，换个
说法就是，我只需要在法律的角度不伤
害你，但我内心完全可以不喜欢你。

正是因为这些争议性观点的存
在，我国在确立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
担形式之时，对其在运用上有了一定
限制，即要求尽可能以侵权人同意道
歉以及主观恶性较大的案件为宜，并
且对赔礼道歉这一手段所实现的目的
更多着眼于对被害人名誉恢复与消除
影响的实现上，而不是作为一种对侵
权人的惩罚。

结合上述“著作权侵权”的判决，我
们很明显看出了这种制度目的的体现，
即我们对于拒不履行赔礼道歉义务的
会采取何种措施？是不是可以强制执
行？我们知道，对于财产性赔偿，如果一
方当事人拒不履行，可以对其强制执
行，也可以保全扣押等。然而，对于作为
具体行为的赔礼道歉，当一方当事人拒
不道歉时，我们基本不能对该行为进行
强制执行，不可能按着当事人的头鞠躬
道歉，只能做出替代性解决，即“本院将
在《法制日报》上刊登本判决主要内容，
所需费用由被告于正承担”。从报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两被告最终都是由法
院通过这一方式“强制执行”了他们的

“赔礼道歉”。
所以，较真一点来说，二人最终都

履行了判决所要求的义务。换句话说，
他们确实已经没有“再次道歉的法律义
务”。无论是拖了“15年”还是“6年”的
道歉，严格来说都已经不是一个法律问
题了。

如果真的已经不是一个法律
问题的话，是不是总觉得哪里不
对，是不是有一种凄凉感？难道真
的只能靠联名信、靠人民日报的点

名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上升一下，难道我国
的著作权乃至知识产权的保护最终都只能靠
私力救济或者权力救济才能解决么？这种局
面显然是法治最不愿意看到的。

首先，从判决赔偿数额来看，郭敬明案件
中赔偿的损失为20万，于正案件中赔偿金额
为500万，两者差异主要因为于正案中《宫锁
连城》已经电视剧化，这样的侵权所得显然远
大于还停留在书籍阶段的《梦里花落知多
少》。试想一下，《宫锁连城》以及《梦里花落知
多少》能分别为他们带来多大的收入呢？我们
虽然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从《宫锁连城》
播出期间收视率1.64%、位列当年卫视第一来
看，他们因此获得的收入肯定跟赔偿不在一
个量级上。

其实，这种赔偿不在一个量级的情况是
一个普遍现象，以201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实证研究报
告》为例，我国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的侵

权判决中，分别有78.54%、97.63%、97.25%的案件不
是依据侵权所得以及实际损失、而是用法定赔偿方
式来判决赔偿额的，平均的赔偿数额分别是1.5万、
6.2万以及8万元。

试想在这样的赔偿情况下，稍微能克服一下内
心羞耻感的人，都能走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道路。
所以，相较于纠结要不要侵权人赔礼道歉，倒不如想
想如何在赔偿损失上做得更加到位。我们从这次专
利法提高法定赔偿的数额以及增设惩罚性赔偿的变
化中，似乎看到了这种趋势。

其次，即便在现有实定法的情形下，司法也仍然
有做得更好的可能性。首先是调整对于拒不赔礼道
歉的强制执行措施。对拒不赔礼道歉的，法院应当考
虑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来强化对判决的执
行。自2013年、2015年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及限
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制度设置以来，通过限制失信
被执行人坐飞机、一等座等高消费方式，有效地使一
批失信被执行人履行自己的判决义务。

最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对拒不履
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可
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犯罪指的是刑法313条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
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罚金。

①即权利人损失多少，法院责令被告补偿多少。

市场经济把人都预设为“理性人”
这种前提假设，正一次次遭受着冲击，
粉丝经济就是这种典型示例，百度贴吧

或微博充斥着一群不以正误、善恶为评价标准的
“信徒”，而司法没能做好兜底性保障又导致劣币驱
除良币。

短期、临时性的强权介入确实能够取得一定效
果，但这种手段一旦常态化势必影响自生体系的构
建。因此，我们还是期待司法能够承担起其应当承担
起的职责。当然，类似于联名信这种行为如能渐渐塑
造一种行业自律、职业准入，倒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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